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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要坚持
土地集体所有制
——基于产权与治权的分析基于产权与治权的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有关土地制度公私安排的争论，过去存在，现在依然，将来也不会断绝。当今世界土地制度丰富多

样，概言之，大致可分为公有制和私有制两大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土地私有制，只有中国、古

巴、朝鲜等少数国家目前坚持土地公有制。广袤的地域在孕育丰富的土地改革实践探索的同时，也拉大

了土地制度公私对话的现实张力。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有关中国农地制度向何处去的问题一直绕不

开土地制度公私性质的方向性争辩。有不少学者认为，来自中国古代历史和当下发达国家的实践已经

表明，土地私有制更有效率，中国未来的土地制度也应当是私有化[1]。不过，也有不少学者提出反对意

见，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制也存在效率缺失的问题，以集体所有制为代表的土地公有制具有明显的制度

优势[2]，可以发挥“统分结合”的双重作用。更有学者指出，土地制度的公私争辩实际并无必要，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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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梳理农村土地制度公私争辩的基础上，以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治权”二分关系为分

析框架，探讨了中国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缘由。研究表明，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不断推进，在农

户家庭层次，现阶段农户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核心权能和包括入股与抵押

融资在内的他项权能，已经可以满足他们土地合理使用的基本需求。与此同时，在农民集体层次，

土地集体所有制凸显更为优越的制度优势：一是延续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

传统，节约了科层组织的设置成本，降低了农地制度的运行成本；二是照顾了集体化时期遗留的所

有权主体混合配置的客观现实，兼顾制度稳定性与制度灵活性，有效避免了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

来的可能冲击；三是农民集体是一种双重委托代理治理关系的中间组织，可以有效避免小农户与

大政府和大市场进行“多对多”的直接交易，节约诸多交易成本，发挥集体组织“统分结合”的双重

优势。因此，需要毫不犹豫地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重视土地产权改革从归属到利用转变的宝

贵经验，在继续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同时，加强农村土地治权方面的制度设计，发挥土地集体

所有制的制度优越性，确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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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制度的性质并不必然决定农业经营效率的高低，对于土地的经济用途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看土地

的产权配置能否满足经济主体的市场需求[3]38-50；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已经

逐渐从重视产权归属向重视产权利用转变，单纯地拘泥于土地所有制框架讨论土地制度的意识形态并

没有太大意义[4]。实然，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

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在中国话语权和中国制度自

信愈加重要的今天，相较于土地制度性质的方向性争辩，正视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差异，发

掘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势，实际上对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

势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农村土地制度的公私争辩：一个简要的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于为何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主要有意识形态或

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约束、土地私有制内含土地兼并的可能和现阶段土地私有

制会导致效率损失等原因。这些观点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不过，随着社会

经济发展条件的变化，有很多观点也值得进一步商榷。

（一）土地集体所有制由社会性质和意识形态决定

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只能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变革农村土地

制度[5]。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生产资料

公有制[6]56，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私有化在中国行不通，土地公有制是必须的，在中国农村

土地集体所有就成为必然选择[7]3。事实上，如此简单的线性逻辑可能很难与丰富的客观实践相洽。横向

来看，在真实世界中，不仅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公有和私有并存，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多私有的生

产资料。举例来说，美国私人所有的土地实际上只占58%，新加坡国土面积中私有土地也仅在20%左右，

其他土地均为公有[8]。而且，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所有制结构实际上也有差异性区分[3]，在当前的社

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中国不仅有土地国有的公有制度安排，也有土地集体所有的公有制度安排。纵向来

看，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本身也会发生变化，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以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但集

体化时期的集体所有制明显与现阶段的集体所有制有着明显的区别，意识形态也有着明显的变化[3]。

诚然，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制度及其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不过

制度及其实施本身也是有成本的，制度本质是不同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在制度实施过程中，意识形态

如若得不到社会认同，那么它非但不能降低真实世界中的交易成本，反而还会加大制度实施的摩擦。

（二）土地集体所有制内含土地社会保障功能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土地制度改革过程中争辩的第二个焦点。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的情况之下，受制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约束，集体所有制内含社会保障功能[9]，集体成员，人人有份，

土地可以为农户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且这套制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可为城乡转型的有序推进

提供缓冲空间[2]。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作为拥有更多自由支配权的私有土地，同样具备社会

保障的功能，私有土地不仅可以提供生产生活资料，还可以自由租赁和自由买卖，私有土地可能具备更

多的经济功能和社会用途[10]。显然，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只选择土地集体所有制仍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耕者有其田”无论是对于土地公有制还是对于土地私有制而言都尤为重要，“农民利益不受损”是中国

土地制度改革的底线，无论何种形式的土地制度改革均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尽管目前相对

-- 110



经济学家 三农问题Three Rural Issues

于城市的社会保障而言，农村的社会保障确实还有一定的差距，不过在历届政府的重视和努力下，城乡

的差距也正在逐渐缩小弥合。这表明无论在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条件下，保障“耕者有其田”以及赋予农

民更加有保障的土地产权都是非常有必要的[7]。

（三）土地私有制存在土地兼并的弊端

土地私有制是否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目前学术界对土地私有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土地私有制

会导致土地兼并、引发社会动荡等方面[10][11][12]。事实上，在当前正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发达国家或地区

中，很少有出现土地兼并导致社会动荡的案例[2]。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不少土地

兼并的例子，尤其是秦汉时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那么为什么古时

候容易发生土地兼并，现代社会则很少发生呢？显然，土地兼并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一般来说，除土地

制度变量之外，土地兼并还是人地关系、非农就业、社保体系、农业保险以及地方豪强等的函数。就现阶

段的中国而言，以上各个因素都向着利好的方向演进，农民的弱势地位也在逐渐转变。尤其是社会的职

业选择发生着明显变化，小农户已经不必局限于从事古代私有制基础上和非市场经济条件下较为单一

的自给自足型农业。在现代社会，农业经营也不是企业家或地方政客资本投资的唯一选择，职业选择的

自由化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意味着土地兼并的可能性正逐渐降低。因此，总体而言，在非农就业机会稳

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农民可持续发展能力稳健提升以及农村基层政治日益昌明的情况下，

不论是土地私有制还是土地公有制，只要对土地买卖市场在土地规模、土地用途以及用地主体的准入

与退出等方面做出合理的限制，那么土地兼并将是小概率事件。

（四）土地私有制存在效率缺失的弊端

土地私有制在农业经营和征地拆迁方面会存在效率损失的风险也是其饱含争议的重要原因。一方

面，来自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的实践表明，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农村劳动力逐渐

向城市转移，然而农村土地买卖却并不活跃，大量进城农户保留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农地分散在大量进

城“小地主”手中，农地甚至出现长期撂荒等闲置情况[2]，由此造成农业生产经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

面，相较于集体所有制，私有制条件下的征地行为更难以实施，政府与农户之间的交易成本也更加高

昂，不利于城市化的发展[13]。当政府着手进行一项市政计划时，在此过程中如果没能和农户达成一致意

见，农户很可能因其自身利益拒绝拆迁，由此导致市政计划的无法开展而被迫中断。事实上，对于农业

生产经营的效率损失而言，在城乡转型背景下，伴随着非农收益和农业经营收益差距的不断加大，农业

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降低，农业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的转移或退出将是大趋势，土地买卖市场在日

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并不活跃也不足为奇，土地租赁市场也是提高农地配置效率的可行举措，而且小农

户的转移或退出实际上也正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希望。如果在农业效益比较低的情况下强制农户耕作

农地，本身也不符合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9]。对于征地拆迁的交易成本而言，不可否认，私有制条件下

政府开展公共事务的难度相对较大，但若换个角度来理解，这实际上也正是尊重农民合法的土地产权

的重要体现[10]。而且从长远来看，市场交易效率的提高一定是建立在经济主体各方合意的基础之上。事

实上，在现代法治国家，无论是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是土地私有制，任何人和组织都不得随意侵犯农民

合法的土地产权。

综合来看，当前中国为何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仍然缺乏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要实施

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不是选择土地私有制仍需要进一步探究。相互理解是平等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不难

发现，现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各自优劣性的探讨，然而对于两种制度下农

民到底拥有哪些权利的比较研究却近乎空白。显然，农村土地制度的权利内容比较是制度比较的基础

性工作，建立在相同概念基础之上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的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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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和区别，进而也才有可能帮助回答中国政府之所以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因由。

三、农村土地制度中的产权配置与治权安排：一个分析框架
已有研究并不能较为合理地解释中国为何始终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理由，一个重要的理论线索

可能在于他们忽视了农村土地制度中产权（财产权）和治权（管理权）的性质和作用。在农村政治经济生

活中，产权和治权是最为重要的两组关系（见图1），它们是乡村秩序的基础[14]。土地产权制度和土地管理

制度是现代化国家土地制度的基本内容[15]，作为土地制度中的核心要件，二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16]，

保障土地权利人的权利和规范土地权利人的权力都不可偏废。对于生产经营而言，产权往往由生产者

持有，而治权通常由管理者独享。具体来看，产权是一个社会所强制实施的选择一种经济品的使用的权

利[17]161，产权实质上是一组可以在不同经济主体间进行分割与组合的权利束，它的核心是使用权、收益

权和转让权等三组权利束或权能[3]。产权反映的不是人与物的关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关系，它界

定了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受益或受损的边界[18]，用于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地

位的经济社会关系[19]21，本质上属于一种经济性权利（Right），表现为一种关于财产关系规制界定的“私

权”，其改革取向主要为“还权赋能”，旨在不断充实产权的使用、收益和转让等核心权能并在此基础上

紧跟实践需求继续赋予经济主体新的权能。马克思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957—1858年草

稿）》等著作中考察了土地产权分离、组合及其独立运作的不同情况，并进一步指出，所有的土地产权权

能不仅能够全部集中起来，由一个产权主体行使，也能够从中分离出部分权能，实现独立运作[20]。不过，

不管土地产权权能的多少与土地产权的分离与组合情况如何，土地产权必须具有排他性。马克思指出：

“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域”[21]695。治权是权力

主体间政治关系及其对公共事务或公共资源掌控能力的反映，它往往通过政治手段配置社会经济资

源、调整社会利益结构[22]，支配、影响和调控整个村社共同体的政治生活，本质上属于一种行政性权力

（Power），表现为一种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而对产权实施进行适当限制、保护、规范和引导的“公权”，其改

革取向主要为“规制管制”，旨在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为产权的实施保驾护航，保护经济主体的合

法权益，规范经济主体的不当行为[23]50。治权往往在社会共同体和国家行政力量的互洽或角逐当中进行

解构或重构，进而适应新的经济组织结构。治权的合法性来源一方面内生于社会共同体，表现为非正式

制度供给[14]；另一方面外嵌于国家政治力量，表现为正式制度供给[24]。此外，还包括同时蕴含非正式制

度与正式制度、共同作用的混合制度力量。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也不存在绝对不

受限的制度，权能拓展不是私有制的专属，规制管制也并非公有制的特权，任何类型的土地制度都需要

坚持完善土地产权权能和规范

土地利用管制并重，处理好产

权与治权的关系任重而道远。

产权与治权是农村土地制

度安排当中最为核心的要件，

不同性质的土地制度及其产权

和治权的差异呼唤基础对话的

理论尝试。对于中国农村土地

制度而言，农村土地制度的产

权配置主要是指土地的使用、

收益和转让等核心权能和抵押 图1 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治权”二分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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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等他项权能在产权持有主体上的实际分配。其中，产权持有主体既可能持有土地产权的某一项权

能，也有可能同时持有多项土地权能，甚至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25]。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家庭承包制

实施之后，集体的产权权能基本下沉到农户家庭层面，因此，这里的产权持有主体主要是指以家庭为单

位的农业经营主体（农户）。与之相对应地，农村土地制度的治权安排主要是指管理者在法律赋权和社

会认同范围内所拥有的规范土地产权实施的行政性权力。在中国情境下，管理实体通常为农民集体（村

民委员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而非政府机构，因为中国农村土地事务多由集体内部协商解决，除严守耕

地红线和把关用途管制之外，国土相关职能部门或乡镇政府机构则较少地介入农村日常的土地管理事

务，因此，农村中的治权主要集中在农民集体层面。具体而言，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治权安排主要体现

在集体所蕴含的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两者合一的混合制度，其中，非正式制度主要为不成文的村

规民约和风俗习惯等，而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发包本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依法由本集体使用农村土

地的权利（发包权），监督承包方依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和保护土地的权利（监督权）和制止

承包方损害承包地和农业资源行为的权利（处分权），混合制度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协同，既

包括正式制度，又包括非正式制度。

四、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配置：来自相关法律的经验事实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对土地产权的内涵与外延展开了精辟地论

述，他认为土地产权是可以分离的，比如“资本和土地的分离、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分离”[26]，土

地产权实质上是由终极所有权及所有权衍生出来的使用权、收益权、出租权、转让权、抵押权等权能组

成的权利[27]。

对于一套农地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行而言，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是最为核心的权利[3]，这已在经

济学界达成广泛的共识。具体地，“土地使用权”[21]是土地产权中最重要的权能之一，它主要是关于农地

归谁使用与农地如何使用的权利。其中，归谁使用涉及使用权的主体，而如何使用涉及农地的用途，具

体包括农地农用的权利、农地非农化的权利以及非农使用的权利。收益权是关于土地使用权产生的收益

由谁决定，如何分配的权利。此时，土地产权就如同资本，“变成了支配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26]36。

转让权（广义的、经济意义上的转让权）是将土地使用权以一定的方式部分或全部让渡给第三方，同时

签订契约并获得相应收益的权利，主要包括出租、买卖和转让（狭义的、法律规定的转让权）等权利。马

克思指出，对于土地出租而言，“一切地租形式上，支付地租的人都被假定是土地的实际耕作者和占有

者”[21]，而土地买卖则是指“土地的买者把这个资本正好付给了卖土地的人”[21]。总体而言，伴随着渐进

式改革的推进，在农地农用领域，现阶段农户已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等核心权能和

包括入股与抵押融资在内的他项权能（见表1），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配置已经可以满足农户土

地合理使用的基本要求，与私有制条件下的产权配置基本相差无异。

对于农户持有的核心权能而言，现阶段农户已享有较为完整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首先，在

土地使用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由个人承包经

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

地”。而且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删除了原法第43条关于农地不能进行非农建设的规定，允许在依法合

规的前提下，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直接使用。因此，目前农户

既拥有农地农用的权利，也拥有一定的农地非农用权利，土地的使用权内部越来越趋于完整。其次，在

土地收益权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明文指出，承包农户“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的权

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农户不仅可以自主地开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自主地处置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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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进而获取农业收益，合法的土地收益权不受任何组织或单位干涉。最后，在土地转让权方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指出，“承包方享有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依法流转土

地经营权”。“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

向发包方备案”。可见，现阶段农户虽不能享有自由的土地买卖权利，但可以将土地出租给第三方，转包

给第三方，或与其他农户互换等，相对来说，农户的转让权也相对完整。对农户持有的他项权能而言，在

入股权方面，“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入股或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包方备

案”。因此，农户有决定是否将农地折合成股份进而入股农民合作社成为社员的自由。在融资担保权方

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

向发包方备案。受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

构融资担保”。不难看出，在农地金融领域，现阶段农户都已拥有一定的担保物权。不过，相较于日本等国，

质权和抵押权仍然缺失。因此，赋予农户更为完整的担保物权，可能是中国农地金融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

向。当然，不容忽视的是，尽管现阶段有关农户在法律层面上的产权已渐趋完整，但仍有必要关注农户与

之在事实层面的产权差异。毕竟，在真实世界中，事实上（de facto)的产权和法律上的（de jure)产权并

不总是一致。对于现代法治社会而言，为避免法律上的产权成为束之高阁的“空制度”，尊重法律、维护法律

和使用法律，使两者趋于一致，才是良法善治之道。

五、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治权安排：基于集体所有制的特性分析
与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土地事务处理多依赖科层式的政府机构不同，中国农村日常的土地事务多由

集体内部协商解决，这更加凸显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习总书记高度肯定农村土地集体所

有制的制度安排并多次强调农村基层组织的先锋作用，“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这是农村最大的

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民承包土地的权利”，“农村改革不论怎么改，都不能

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关键”，要“深化村民自

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现代

乡村社会治理体制”[28]。事实上，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治权安排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充分的现

实考虑以及广泛的双重委托代理需要。

表1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产权配置表

法

律

条

款

中国农地制度的产权配置

核心权能：使用、收益与转让

使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所有依法用于农

业的土地可以由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

业、渔业生产”（13），“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

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44）。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

“农业设施用地可以使用耕地”

收益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农户“依法享有承

包地使用、收益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17）

转让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承包地不得买卖”，

“承包方享有依法互换、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依法流转土地经营

权”（17），“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出租（转包）”（36）

他项权能：入股、融资担保

入股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

定，“承包方可以自主决定依法采取入股或

者其他方式向他人流转土地经营权，并向发

包方备案”（36）

融资担保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

规定，“承包方可以用承包地的土地经营权

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并向发包方备案。受

让方通过流转取得的土地经营权，经承包方

书面同意并向发包方备案，可以向金融机构

融资担保”（47）

注：括号内序号表示法律条款顺序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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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传统：历史惯性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内含的集体层次的治权关系首先表征为“队为基础”的历史沿革，农村集

体延续了“小农村社制”的自治传统[29]18。具体来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地方的政治制度安排

往往呈现“皇权不下县”、县下“无为而治”的治理格局。不可否认，伴随着城乡中国的历史转型，不少乡

村社会虽已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单一均质的小农熟人社会场景，农村分化和城乡融合也已成为当下农村

社会的客观现实。但是由于几千年历史惯性的存在，在中国农村，由自然村落组成的农村社会仍保留着

丰富而悠久的自治传统。当前中国大多数的生产队（也即村民小组）正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自然村落的集

合。现阶段，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村民小组不仅保留着乡村自治的制度传统，而且还事实上占有了90%

左右的农村土地[30]37。在农村土地制度的演进过程中，尽管农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大权能在农

村集体层次逐渐收缩而在农户家庭层次逐步扩张，各项权能正不断由集体让渡给农户，但是农村集体

仍凭借其强大的自治传统，将信任、舆论和习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引入土地制度的日常管理之中，在

处理土地撂荒方面发挥着监督作用，在平整和改良土地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

营方面发挥着桥梁作用[31]，在处理土地调整方面发挥着协调作用，在处理土地所有权权属消灭或承包

经营权退出时可以行使处分权，发挥资源再配置作用。显然，在私有制国家或地区，如果想要发挥上述

作用，解决土地资源配置中可能存在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必须建立在强有力的科层机构

与行业协会等组织制度之上。诸如日本，从《农地法》的相关规定中不难发现，农村日常土地事务的处理

主要依赖农业委员会和农地中间管理机构等，其间人员的配置和组织的运行都必然需要额外的费用。

因此相较于土地私有制，农村集体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组织载体，不仅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科层组织

安排，节约组织制度的设置成本，而且还可以通过嵌入非正式治理，避免不同主体间的行为摩擦，降低

农地制度的运行成本。

（二）正式制度安排下的所有权主体：现实因应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内含的集体层次的治权关系其次表现为“三级所有”的制度遗产，农村集

体内部存在混合共存的所有权主体。“三级所有”的农村基层制度安排最早见诸于1962年的《农村人民

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即人民公社60条），该文件规定：“公社在经济上，是各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生

产大队是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直接组织生产和组织集体福利事业的单位”。尽管人民公社、生产大

队和生产队等“三级所有”的名称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不同，不过，自集体化时期以来，“三级所有”的本

质却大体无异[6]。人民公社演化为现在的乡镇，生产大队演化为现在的村民委员会等行政村，生产队演

化为现在的村民小组等自然村（见图2）。但是需要说的是，现阶段的“三级所有”并非集体化时期纵向上

下隶属的关系，而是横向参差错落的治权关系。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1条所示，“农民

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

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

经营、管理；已经属于乡（镇）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显然，农村土地

到底归属于哪一层次则是明晰准确的，不存在土地属于村民小组所有也就同时属于村民委员会和乡镇

所有的模糊表达。可以说，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推进，现阶段国家在法律政策上对土地产权归属和农民

土地权益的规定是很明确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农民土地权益受损的案例？事实上，除

了村组合并过程中引发的边界不清、税费改革后村民小组公共职能的萎缩失焦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

的产权模糊之外，农民土地权益受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治权上的问题，尤其是村委会和村集体经

济组织职能的交叉不清可能导致的缺位、越位和错位问题。可见就制度的完善而言，一方面现阶段“三

级所有”的制度安排在真实世界中还有必要进一步厘清彼此的治权隶属关系，最好做到某一层级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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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包单位就理应成为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主体，尔后出现的土地调整、征地拆迁等补偿或收益也应

在该集体层级与农民之间协调；另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需要合理界定行政职能和经济职能，避免出现

政企不分、权责模糊的治理问题。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在农地制度变革过程中，这种不直接“另起炉灶”

选择土地私有制而是在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度架构下进行创新突围的做法，实际上正是渐进式改革的优

势，即在彰显制度灵活性的同时，也维护了制度的稳定性，不仅能够照顾农村集体内部多种所有权主体

共存的现实差异，而且可以有效避免强制性制度变迁所带来的可能冲击。

（三）混合制度作用下的双重委托代

理：本质特性

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内含的集体

层次的治权关系最后体现为非正式制度与

正式制度混合作用下政治经济两大领域的

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农村集体作为一种中

间组织，通过创设或休眠相关职能，避免广

泛而分散的小农户与大政府、大市场进行

“多对多”的直接交易[32]，发挥着集体组织

“统分结合”的双重优势。在政治领域，集体处理着小农户与大政府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小农户而

言，集体是小农户自己的委托人、大政府的代理人；对于大政府而言，集体又是大政府自己的委托人、小

农户的代理人。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法规的传达和执行往往依托科层式的纵向治理，与古代中国“县下

无为而治”相似，乡镇以下则至今保留着体现非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传统，国家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等正式制度相维持。具体到农村土地制度的管理，集体本着“耕者有其田”的精神意

旨，在法律赋权（正式制度）或社会认同（非正式制度）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仅拥有土地承包到期时土

地发包和土地调整的权利，也肩负土地承包期间监督承包农户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在经济领域，随着

中国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型，集体不仅处理着小农户和大政府

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也处理着小农户和大市场的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小农户而言，集体是小农户

自己的委托人、大政府的代理人；对于大市场而言，集体又是大市场自己的委托人、小农户的代理人。当

前中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城乡要素流动规模空前，农民分化日益加快，农户大多已由追求温饱

向追求小康转变，农业经营格局也由传统的家庭经营向现代的多元经营转变，面向广阔的市场和追求

市场利润最大化成为农业经营主体的时代追求。因此作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组织载体，“一对多”的交

易模式可以节约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诸多交易成本，比如，当小农户与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发生土地流转时，经由集体的协调和监督，超越熟人社会的流转契约可以得到较好的达成；比如，当小

农户的农产品无法滞销或者销路不好时，经由集体合作社的谈判和营销，农户的日常生计也可以得到

相对较好的保障。而集体的上述功能或作用，在私有制国家或地区一般是很难完成的，除非依托合作

社、行业协会等组织。诸如日本农产品的市场交易需要在日本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日本农协）的辅助

下完成。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制度由原始公有演变为奴隶制私有、封建私有、资本主义私有和社会主义合作

图2 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变迁①

1962年—20世纪80年代中期

人民公社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乡/镇

生产大队 行政村

生产队，土地

基本所有者

自然村/村民小组，

土地新的所有者

①资料来源：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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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集体所有、国家所有和共产主义无土地制度的过程，是土地制度自身不断扬弃和发展的过程[27]。在现

阶段，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被证明是最符合中国国情同时也是具有制度优越性的农地制度。一方

面，伴随着渐进式改革的推进，集体所有制在农户家庭层次的产权配置与私有制下的产权配置的差异

越来越小，当前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可以拥有土地私有制类似的产权激励；另一方面，相较于土地私有

制，集体所有制却有着更强的制度优势。具体体现在：首先，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农民集体层次的治权安

排延续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传统，方便土地问题的日常管理；其次，集体内部不

同层次的制度安排可以照顾集体化时期遗留的所有权主体混合配置的客观现实，避免引起太大的社会

冲突；最后，农民集体作为一种体现双重委托代理治理关系的中间组织，可以有效避免小农户与大政

府、小农户与大市场进行“多对多”的直接交易，节约诸多交易成本。

（二）政策启示

现阶段中国土地集体所有制相较于土地私有制具有明显的制度优越性，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土地

公有制的性质，坚守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底线。第一，提炼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核心优势，充分发挥

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越性，确立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制度自信，增强中国在土地制度领域的国际

话语权。第二，重视土地产权改革从归属到利用转变的宝贵经验。一方面，在农地农用范围内，要继续赋

予承包农户权能更加完整、期限更加长久和持有更加有保障的土地产权，做强、拓展和放活农村土地产

权的实际功效；另一方面，在农地非农用领域，除严格限制土地买卖市场之外，也要在依法合规的情况

下，继续赋予农民一定的非农建设发展权，发展农村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利用价值。第三，规范农村土地制度的治权管理，尊重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自治

传统。要厘清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处理好小农户与大政府、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关系，防止

集体和政府侵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鼓励农民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等正式制度和农村熟人社会的村规民约等非正式制

度维护自己合法的土地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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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y Chi na I nsi st on Col l ect i ve L and Owner shi p

--An Anal ysi s B ased on the P r oper ty R i ghts and M anagement R i ghts

Zheng L i n-Yi , Qi an W en-R ong, H ong M i ng-Yong, Zhu J i a-Ye

Abst r act :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public-private disputes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this paper takes the property
rights allocation and the management rights arrangement of the rural land system a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China's adherence to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gradual reforms, farmers nowadays hold a relatively complete right of use, revenue, and transfer, which has been able to meet
their needs for rational land us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At the same time,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system has a stronger institu⁃
tional advantage at the collective level: The first is to continue the autonomy tradition of the long-standing informal system em⁃
bedded in history, which can save the establishment cost of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and reduce the operation cost of rural land
system. The second is to take care of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the mixed configuration of ownership entities left over from the col⁃
lectivization period, which can consider the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of the institution and effectively avoid the possible impact
brought by the mandatory institution change. The third is that the peasant collective is an intermediary organization with a dual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small farmers from directly trading with big government and big market
and save many transaction costs, which helps to play the dual advantages of the combination and division of collective organiza⁃
tion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uphold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without any hesitation,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valuable experience of the reform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from belonging to using, strengthen the system design of the property
rights and management rights, give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superiority of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land, and establish the institu⁃
tional confidence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K ey Wor ds: Rural Land System; Property Rights; Management Rights; Private Land; Collectiv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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